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尼
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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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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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彼
繼
續
保
持
其
現
任
金85

負
及
議

長
等
職
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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璽
尼
地
幷
謂
：明
年
金
議
院
舉
行
選
舉 

時
期
，彼
將
再
度
參
加
競
選
，如
果
能
優
當 

選
連
任
，則
亦
决
將
損
任
全
期
六
年
，值
石 

86.51
爲
止
。從
此
項
文
吿
看
來
，仞
乎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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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
堅
尼
地
將
實
行
不
寥
加 
一 九
七
二
年
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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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統
的
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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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
此
間
璽
尼
的
辦
事
處
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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隶
報
吿
稱 

:
參
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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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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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加
拿
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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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
约
間
外
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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透
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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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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拿
大
現
已
正
式
通
知

則
其
規
駐
ill京
奥
太
瓦
的
大
使
館
及
其
現
駐

July-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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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的
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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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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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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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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閉
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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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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憂
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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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
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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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
級
顧
問
人
員
臨
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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顧
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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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
名
胡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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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
掏
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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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
國
家
解
收
陣
線
組
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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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
圖
與
胡
又
同
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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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6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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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
言
人
另
指
出
，胡
文
同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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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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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
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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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11 微
革
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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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昌
非
編
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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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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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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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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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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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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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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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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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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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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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抵
劼
印
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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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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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熱
烈
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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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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衆
握
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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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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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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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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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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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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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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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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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
定
是
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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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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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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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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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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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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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
人
决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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隨
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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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
選
民
曾
紛
紛
致
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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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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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示
繼
續
支
侍
，勸
具
留
任
。

堅
尼
加
在
發
表
報
吿
前
，曾
在
伊
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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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庭
審
既
覆
車
溺
銘
女
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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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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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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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新名單 

，讓
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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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曹
員
國
參
加
吋
內
瓦
裁
、堪
果 

消
息
靈
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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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
綱
，此
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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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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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
國
家
計
有
巴
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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坦
，南
期
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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牙
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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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
庭
及
摩
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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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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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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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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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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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方
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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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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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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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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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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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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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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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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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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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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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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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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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
立

身
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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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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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，處
澄
府
供
贈
住
客
暖
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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熱
水
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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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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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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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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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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築
*>盆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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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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幸
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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鐵
架
整
酷" 

左
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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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
出
，伸
働
架
初
由
卑
崎
水
蜜15  

B
士
據
貧
而
ER'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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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
十
司
機
】普
克
辛
，六
十
三
酬 

，據
稱 

118 的
巴
士
，灰
劇
尊
崛■
汽
車
時 2
 

巴
士
的
車
尾
頂
？
撞
着
建
築
蠢
地
的®
那( 

一，故此龄中一 
価
伊
墮
下
»-而
够
吋
姬
迪
奥 

克
的
腿
部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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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
也I*

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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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

传
，立
刻 

to: 送街麟一

麥
時
，

助
理
地
方
檢
察
官
， »
即
要
求
苗
官
簽 

發
拘
票
，*
他
拘
捕
圏
案
。

美

軍

官

被

控

謀

殺

歌

女

 

(
南
越
英
聯
社4
)
海
軍
陸
戦
映
發
苜 

人
聘
，
一
名
年
弍
十
八
成
海 «
陸
戰
隊
士
官 

，M
 涉
隱
開
槍
擊
斃
一
澳
洲
女
歌
星
，而a
 

軍
方
提
控
謀
殺
罪 8
。

$5

七
育
名
基
倫
，破
控
關
槍
擊88

华二

外il^

辭

職

消

息

聯

一

^

處

特

開

謠

(
礎
通
険
踣
悬
世
電)
聯
會
國
發
曾
人 

居
，聯
他
考
学
鹿
尤
草
寸
將
曹
魁
績
和
任

聯
日
國
遣
濡
羣
會
前
任

—
壹
九
，

七- 
年
十
禱
漁
一
，日
方
滿
任
。

曲
文
逐
嘗
装
前
，外
間
傅
規
ft位
融

甸
名
供
爽
羹
可
能
辭
去 9
合
回
秘
書
長
西 
十
歲
扇
芙18

華
尼
士•
嘉
芙
蓮
於
七
月
二
十 

雌
務
，他
離
簷
因
冷
對
出 "
界
順
織
有IB

一日，在A 軍
陸
戰
險
俱
樂
部
結
束
最
後
的
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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